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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柴桑区教育体育局文件 
 

柴教体发〔2026〕11 号 

 

柴桑区 2026 年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均衡 
分配到初中招生的实施意见 

 

各中学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

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基〔2005〕9 号）和《关于江西省普通

高中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中招生的实施意见》（赣教字

〔2007〕4 号）《九江市 2015 年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均衡分配

到初中招生的实施意见》（市中招委字〔2015〕2 号）的要求，

进一步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，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，

办好每一所学校；深入实施素质教育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

针；缩小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差距，促进教育公平；深

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，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；巩固提高义

务教育和普及高中教育，推动基础教育持续、协调、健康发

展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 2026 年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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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分配到初中招生的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，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源配

置基本合理。 

2026 年起，将柴桑区第一中学招生计划划出不少于 70％

的比例均衡分配到区各初中生源学校。 

二、招生计划及录取工作 

(一)计划编制 

1. 九江市教育局根据我区初中毕业生人数和上报的普

通高中办学规模，审定、下达各高中招生计划。 

2. 柴桑区第一中学招生计划数的30%为重点高中统招生

计划，70%作为“均衡生”招生计划。 

(二)录取原则 

柴桑区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工作在市中招委的指导下组

织实施。区中招办按照市教育局核定下发的招生计划，原则

上按照重点高中统招生、一般高中重点班、重点高中“均衡

生”、一般高中普通班、综合高中普通班、中等职业学校的招

生顺序安排录取。 

1. 柴桑区第一中学统招生按考生报考志愿从高分到低

分择优录取，各初中生源学校当年所有考生均可报考。 

2.柴桑区第一中学的“均衡生”录取，由区中招办负责

实施。均衡招生计划原则上只用于录取本地初级中学的在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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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升生。本方案的“在籍直升生”是指学籍在本校，且初一

至初三年级 3 个学年均在本校学习的应届毕业生（含正常休

学、转学学生）。 

(三)录取步骤 

第一步：核算并公布柴桑区第一中学“均衡生”招生计

划数。按照柴桑区第一中学 2026 年招生计划的 70%比例核算

均衡生招生总人数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二步：确定“均衡生”分配的同一比例。用“均衡生”

招生计划总数除以中考总人数所得出的百分比就是“均衡生”

分配的同一比例。 

第三步：分配各生源学校“均衡生”计划数。按照各初

中生源学校实际参加中考人数乘以“均衡生”招生计划的同

一比例就是各初中生源学校的应分配的均衡生计划数（具体

分配计划数届时统一下达）。 

第四步：报名和填报志愿。各生源学校在学生填报中考

志愿表时必须向家长说明“均衡生”也是统招生，同时公布

本校“均衡生”招生计划数。在充分尊重学生及家长知情权、

报考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，为防止“志愿撞车”，必须认真组

织指导好每位学生慎重、理性地填报均衡志愿。 

第五步：划定柴桑区第一中学“均衡生”录取分数最低

控制线。为保证一定生源质量、最大限度地完成均衡招生计

划，根据全区中考分数情况、考生志愿填报情况并结合柴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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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第一中学招生计划，在统招录取分数线的基础上，下降一

定的分数段，确定均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。 

第六步：组织录取。在均衡生最低录取分数控制线基础

上，以初中生源学校为单位按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择

优录取，录取名单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监督。 

初中生源学校未完成的“均衡生”录取计划由区中招办

严格按考生均衡报考志愿，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原则统一安

排调整。（末位分数相同，一并录取）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1.加强领导。全区普通高中阶段招生工作在市中招委统

一领导下，由区中招办组织实施。 

2.大力宣传。采取学校宣传、教师走访、召开会议等形

式宣传，使招生政策、办法和目的意义家喻户晓，区中招办

按照工作进展及时通过“柴桑教育发布”微信公众号向社会

公布。 

3.规范管理。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，统一各招生和生源

学校的认识，统一操作程序和办法，规范招生行为，使全区

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有序进行。在整个招生过程中，坚持按照

考生所填志愿录取的原则，严禁高中学校采取不正当手段争

抢优质生源。 

4.建章立制。通过制度建设确保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公正、

公平、公开，实行严格的公示制度、诚信制度、监督制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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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，杜绝招生过程中的不正之风。 

①公示制度。区教体局将普通高中招生政策方案、“均衡

生”计划、分配及录取政策等及时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监督。 

②监督制度。区纪检监察部门对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

进行全程监督。 

③责任追究制度。在招生录取工作中，区教体局将加大

监管力度，对工作失职造成重大影响，弄虚作假，营私舞弊

和其它违纪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严格按有关规定从严处理。 

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柴桑区教育体育局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九江市柴桑区教育体育局 

 2026 年 3 月 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